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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政办〔2017〕110号
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和

责任追究的通知》（莆政办〔2017〕83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明确

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职责，健全责任追究机制，确保人民群众口粮

安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落实监管责任

各乡镇（街道）对本辖区粮食质量安全负总责，要加强组织

领导和工作协调，把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大

规划制订、力量配备、条件保障等方面支持力度，将粮食质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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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管、检测、执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保障监管工作持续有效

开展。要结合本辖区实际，统筹建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衔接

机制，细化部门职责，明确粮食质量安全各环节工作分工，要进

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基层粮食质量安全监管，落实县、

乡镇（街道）两级监管责任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

二、严格落实监管职责

县农业局负责粮食生产的质量安全监管。县粮食局负责粮食

收购、储存、运输、政策性粮食加工和原粮、政策性粮食销售等

经营活动质量安全监管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粮食进入批发、

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质量安全监管。出入境检验检疫部

门负责进出口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。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

做好与粮食质量安全相关领域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三、加强部门协同监管

（一）强化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。进一步推行产地准出与市

场准入质量管控的衔接，加强对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、加工和

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，打通全程监管链条，确保粮食质量

安全监管无缝对接。加强对粮食经营者的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宣

传教育，建立粮食运输环节联合执法机制，督促收购、储存、运

输企业依法规范经营，严防粮食在收储运加过程中因非法添加和

违法处理等原因导致出现质量安全问题。加强对入市粮食质量抽

检，发现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粮食，应依法严厉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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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风险监测与监督抽检。县粮食、农业、市场监管

部门要根据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需要，共享各自建立的粮食质量安

全检测机构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食品安全检验机构的数

据。建立健全县、乡镇（街道）两级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，

科学统筹安排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与监督抽检计划。粮食质量

安全监管部门要对粮食批发市场进场销售的粮食质量安全状况

进行抽查检测；发现不符合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，应当要求销售

者立即停止销售。

（三）强化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。建立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

管重大舆情会商分析和信息共享制度，研究、会商分析重大舆情。

定期不定期互换粮食质量安全监管中的相关信息。研究、建立风

险评估结果共享制度，加强粮食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合作。加强应

急管理方面的合作，开展粮食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合作和

经验交流。建立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发现和通报、案件协查、联合

办案、案件移送、大要案奖励制度，严厉打击粮食质量安全领域

的违法违规行为。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统计制度，强化统计数

据共享。开展粮食质量安全领域重大问题联合调研、督查和专项

治理整顿，消除监管空白，凝聚监管合力，共同做好粮食质量安

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四、健全责任落实追究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直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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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责任制考核工作，进一步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责任制，确保

粮食质量安全考核目标任务的落实，并将考核结果作为综合评价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。相关部门要加大行政问责力

度，对落实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以及在粮食质量安全监

管中的失职渎职、徇私枉法等问题，要依法依规查处，严肃追究

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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